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第二批）承包合同书
合同编号：营林(2025)XXX号 
甲方：福建省宁德福口国有林场

乙方：                      

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第二批）工程（以下简称“项目”）经由宁德福口国有林场场务会研究决定委托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于      年    月    日由       公司 以人民币        元 (含税费和保险费在内)中标。现在甲、乙双方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合同内容如下：

一、项目施工内容

1、施工地点：铜镜工区4个小班。

2、规模：规划作业面积265亩，抚育措施采用抚育间伐、修枝等。（详见：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第二批）实施小班一览表）
3、施工期限：按公历日，自      年    月    日至 2025年 12 月 5 日止。

4、抚育质量要求：严格按照《森林抚育技术规程》（DB35/T 1964-2021）的要求，采用单株木采伐，伐除已被危害、丧失培育前途、危及目标树或保留木生长的所有林木。对自然整枝不良的珍贵树种、树体高大其枝条妨碍目标树生长的其他树进行修枝。剪除的枝条需烧除或清理，确保林地内干净。
二、责任与义务

1、甲方：

（1）向乙方提供有关《福建省宁德福口国有林场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并负责技术咨询且按本合同有关规定及时支付合同费用。

（2）在乙方进入现场进行施工作业时，甲方应对乙方有关施工单位的协调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但并不免除乙方应负的责任。

2、乙方：

（1）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地点及建设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不得擅自改变。

（2）乙方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必须做好施工人员意外保险，施工员需不定时地进行安全监察和监督，发现隐患及时消除，施工期间的一切安全事故概由乙方承担负责。

（3）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含税费和保险费)均由乙方负责。

（4）工程款结算时，乙方须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正式票据。

（5）林分内有零星生长的阔叶乔木或珍稀树种应予以保护保留。

（6）承包方如发现施工现场与作业设计方案不符，报告甲方后，甲方应及时进行确认并根据有关规定上报同意后及时调整。

 (7)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甲方的设计书实施作业，服从甲方派驻现场技术员的技术指导和监督进行施工作业。

三、违约与赔偿

乙方逾期竣工的、每延误壹天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元，逾期竣工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四、安全生产、森林保护。

安全生产：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在施工现场设专职或兼职安全员，注意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乙方必须对现场作业工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同时办理意外险。

森林防火安全：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杜绝森林火灾隐患。做好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严禁滥捕、滥采、乱挖等破坏森林生态资源的行为。

遵守林场的规章制度，听从甲方安排，不得有违法、违纪行为。若发生安全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自己承担，与甲方无关。

五、项目结算：

1、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合同签订后，缴交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元），项目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2、乙方可根据完成的工程量，按小班及时结算。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正式的发票，甲方应予以支付工程已验收合格部分的工程款。发票税收由乙方支付。

六、其他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本合同一经签订即日生效，希望双方共同遵守。

附：1、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第二批）实施小班一览表

    2、中标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和法人身份证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第二批）实施小班一览表

	工区
	大班号
	小班号
	面积
	抚育间伐
	修枝
	树种组成
	备注

	
	
	
	
	单价
	金额
	单价
	金额
	
	

	
	
	
	
	(元/亩)
	(元)
	(元/亩)
	(元)
	
	

	铜镜
	03
	030
	52
	310
	16120
	
	
	10福建柏
	剪除的枝条需烧除或清理，确保林地内干净。

	铜镜
	10
	070（1）
	35
	310
	10850
	165
	5775
	7香樟2桃1桂花
	

	铜镜
	10
	040
	68
	
	
	165
	11220
	10桂花
	

	铜镜
	10
	150
	110
	
	
	165
	18150
	4桂花2罗汉松2杜英2香樟
	

	合计
	62115
	265
	
	26970
	
	35145
	
	


